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5. 乙方保证按照甲方要求进行安全文明施工，做到工完场清；

承诺施工产生的垃圾清运至发包人指定地点不另外计取费用。

6. 在工程交工后乙方定期的回访保修确保甲方满意 。

7.保证按正常施工进度连续施工至竣工验收。

8.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， 乙方保证决不拖欠农民工工资。

9. 乙方要服从甲方现场协调指挥。

10.涉及工农关系和信访问题处理引起的赔偿等产生的不可预见

费用由乙方负责处理协调 。

十六、 补充协议

合同未尽事宜，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是合同

的组成部分 。

十七、 其他

本合同 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

效 。

本合同一式 捌 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 发包人执 肆 份， 承

包人执 肆份。

发包方 (甲方) : 卢氏县住房和   建设局

组织机构代码 ： 11411224C0532739X4

地 址：  卢氏县城关镇翰林路中段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人：

开户银行名称：

开户银行账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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